
  

  
历次党代会 >> 第十三次（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 >> 

 

返回首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

【字号 大 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

    （一）第十一条第一段中“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

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改为

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

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二）第十六条第一段“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

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

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

作出决定，应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改为：

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

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

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

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 

    （三）第十九条末增加一段：“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

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

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

的１／５。” 

    （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段中“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

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改为：“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

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第二十一条第三段“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

作。”改为：“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

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

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

央委员会决定。” 

    （五）第二十二条第二段中“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

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

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中央

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

会批准。” 



    （六）第三十条第一段“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人民公社、合作社、

乡、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

组织。”改为：“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合作社、农场

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

    （七）第三十三条第一段前面增加一段：“企业和实行行政首

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

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

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三条原第一段中“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委员会，和不

员会或支部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工作。”改为：“尚未实行行政首

的基层委员会，和不设基层委员会的总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

    （八）第四十三条第三段中“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

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

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委

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

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

党的委员会批准。” 

    （九）第四十六条中“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改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


